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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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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环境下柴油重整制氢系统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以柴油及脱盐水为原料，采用柴油、水蒸气重整与变压吸附或变压吸附与变温吸附

联用提纯氢气的制氢系统的术语和定义、纯度要求、技术要求、特殊要求、防爆及消防安全及试验与

检测。 

本文件适用于在环境温度位于+35℃~+55℃、-40℃~-25℃、海拔高度 3000~5500 米、高湿度高盐

雾的特殊环境中可以独立运行或联机运行的柴油重整制氢系统。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50.1 压力容器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GB/T 150.2 压力容器 第 2 部分：材料 

GB/T 150.3 压力容器 第 3 部分：设计 

GB/T 150.4 压力容器 第 4 部分：制造、检验和验收 

GB/T 151 热交换器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2589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GB 2894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GB/T 3634.1 氢气 第 1 部分：工业氢 

GB/T 3634.2 氢气 第 2 部分：纯氢、高纯氢和超纯氢 

GB/T 37244 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汽车用燃料 氢气 

GB 3836.14  爆炸性环境 第 14 部分：场所分类 爆炸性气体环境 

GB/T 4272 设备及管道绝热技术通则 

GB/T 4830 工业自动化仪表 气源压力范围和质量 

GB/T 6682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12014 防护服装 防静电服 

GB/T 13306 标牌 

GB/T 13384 机电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GB 16297 大气污染物排放综合标准 

GB 18599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GB/T 19773 变压吸附提纯氢系统技术要求 

GB/T 20801.1 压力管道规范 工业管道 第 1 部分:总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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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20801.2 压力管道规范 工业管道 第 2 部分:材料 

GB/T 20801.3 压力管道规范 工业管道 第 3 部分：设计和计算 

GB/T 20801.4 压力管道规范 工业管道 第 4 部分:制作与安装 

GB/T 20801.5 压力管道规范 工业管道 第 5 部分:检验与试验 

GB/T 20801.6 压力管道规范 工业管道 第 6 部分：安全防护 

GB/T 24499 氢气、氢能与氢能系统术语 

GB/T 29729 氢系统安全的基本要求 

GB 19147 车用柴油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50 工业循环冷却水处理设计规范 

GB 50057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GB 50058 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 

GB 50126 工业设备及管道绝热工程施工规范 

GB 50177 氢气站设计规范 

GB 50184 工业金属管道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31 机械设备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通用规范 

GB 50235 工业金属管道工程施工规范 

GB 50236 现场设备、工业管道焊接工程施工规范 

GB 50275 风机、压缩机、泵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316 工业金属管道设计规范 

GB 50650 石油化工装置防雷设计规范 

GB 50726 工业设备及管道防腐蚀工程施工规范 

GB/T 50441 石油化工设计能耗计算标准 

GB 50461 石油化工静设备安装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493 石油化工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检测报警设计标准 

HG 20231 化工工业建设项目试车规范 

JB 4732 钢制压力容器分析设计标准 

SH 3097 石油化工静电接地设计规范 

TSG D0001 压力管道安全技术监察规程-工业管道 

TSG 21 固定式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GJB 150.11A 军用装备实验室环境试验方法 第 11 部分：盐雾试验 

GJB 450A 装备可靠性工作通用要求 

GJB 368B 装备维修性工作通用要求 

GJB 2547A 装备测试性工作通用要求 

GJB 900A 装备安全性工作通用要求 

GJB 3872 装备综合保障通用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柴油重整 diesel refor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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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温度、压力及催化剂作用下，柴油和脱盐水发生反应生成含氢混合气的过程。 

 

3.2 

柴油重整制氢系统 hydrogen production system by diesel reforming 

采用柴油重整及氢气净化分离联用提纯方法生产氢气设备组合的统称。 

 

3.3 

特殊环境 special circumstances 

特殊环境包括高海拔、高温、高低温、高湿度高盐雾，同时满足下列一个或一个以上环境条件的，

本文件统称为特殊环境。 

高海拔：3000~5500 米； 

高温：+35℃~+55℃； 

高低温：-40℃~-25℃； 

高湿度：相对湿度≥98%；高盐雾：≥25mg/m3。 

 

4 纯度要求 

柴油重整制氢系统产品氢气中杂质含量及氢气纯度指标，产品氢气如用于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

（Proton Exchange Membrane Fuel Cells, PEMFC），应符合 GB/T 37244 的有关规定；如用于其他场合，

满足用户相关要求即可。 

 

5 技术要求 

5.1 一般规定 

需要提及特殊环境的要求， 

5.1.1 柴油重整制氢系统包括的主要单元设备有：柴油重整单元、氢气纯化单元。 

5.1.2 柴油重整制氢系统的废水应符合 GB 8978、固体废弃物排放应符合 GB 18599 及地方环保

的有关规定。 

5.1.3 氢气纯化单元的解吸气宜回收利用，当采用排入大气方式时，应符合 GB 16297 及地方环

保的有关规定。 

5.1.4 柴油重整制氢系统的工作温度范围宜为：柴油重整单元工作温度范围为 600~850℃、氢气纯

化单元工作温度范围为常温~400℃。 

5.1.5 柴油重整制氢系统的工作压力范围宜为：0.4 MPa(G)~1.6 MPa(G)。 

5.1.6 柴油重整制氢系统场所有爆炸危险区域范围及等级的划分，应符合 GB 50177 的有关规定。 

5.1.7 原料柴油应符合 GB 19147 中的有关规定。脱盐水中的氯离子(Cl-)含量不宜大于 1ppm，电

导率应小于 10 μS/cm，其他组分应符合 GB/T 1576 中采用锅外水处理的自然储环蒸汽锅炉和汽水两

用锅炉水质中额定蒸汽压力不高于 1.0 MPa 的除盐水的要求。 

5.1.8 柴油重整制氢系统应设置置换气体接口，置换气体宜采用氮气。 

5.1.9 柴油重整制氢系统中设备表面温度高于 50℃ 的设备、管道及仪表管道应采取绝热措施，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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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 GB/T 4272 的有关规定。 

5.1.10 柴油重整制氢系统中运行环境温度低于 0℃ 的设备、管道及仪表管道宜采取绝热措施，应

符合 GB/T 4272 的有关规定。 

5.1.11 循环冷却水水质应符合 GB/T 50050 的有关规定。 

5.1.12 仪表空气质量应符合 GB/T 4830 的有关规定。 

5.1.13 催化剂产品的物理性质、化学组分、使用条件、使用要求应符合国家和行业的有关规定。 

5.1.14 针对高海拔地区，设备应选用绝缘性好、散热强的元器件，应避免出现元器件失效导致的

设备异常。 

5.1.15 针对高温地区，设备应选用散热性能良好的元器件，确保设备在通风良好的环境下使用，

并应采取隔热措施，避免对设备造成永久性伤害。 

5.1.16 针对低温地区，宜为设备配备专用机房，条件不具备的，应在设备表面应覆盖保温棉。应

特别注意绝缘材料在低温条件下的机械强度。 

5.1.17 针对高湿度、高盐雾地区，应为设备加装专用密封壳，并对密封壳的钢铁件外表面进行防

腐处理，设备紧固件及连接件应选用不锈钢材质。 

 

5.2 柴油重整单元 

5.2.1 柴油重整单元应包括的主要设备有：重整反应器、水汽变换反应器、蒸发器、过热器、原料

液预热器、冷却器、原料泵及气液分离器。在特殊环境条件下工作的柴油重整单元应增加针对相应的

温度、压力、湿度、盐雾保护措施，在特殊环境条件下工作的柴油重整单元应满足以下规定： 

a) 在海拔高度 3000~4500 米工作时，额定功率降低不超过 10%；在海拔高度 4500~5500 米工作

时，额定功率降低不超过 15%。 

b) 在高温条件下工作时，额定功率降低不超过 5%。 

c) 在高低温条件下工作时，启动时间增加不超过 10%。 

d) 在高湿度、高盐度条件下工作时，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缩短不超过 20%。 

5.2.2 重整反应器应符合下列规定： 

a) 重整反应器的进口宜设置安全阀。 

b) 重整反应器的出口宜设置排空出口。 

c) 重整反应器宜设置温度检测仪表和压力检测仪表。 

5.2.3 水汽变换反应器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水汽变换反应器的进口宜设置安全阀。 

b) 水汽变换反应器的出口宜设置排空出口。 

c) 水汽变换反应器宜设置温度检测仪表和压力检测仪表。 

5.2.4 蒸发器、过热器应符合下列规定： 

a) 蒸发器、过热器的规格尺寸、内部组件的设计应满足在使用条件下换热面积、温度及压力基本

要求。 

b) 为防止冷物流进料管线出现气液阻塞现象，蒸发器、过热器应设置气体平衡口。 

c) 蒸发器、过热器的进出口应设置温度及压力检测仪表，并对运行情况进行监控。 

d) 蒸发器、过热器设备上或出口管道应设置安全阀。 

5.2.5 原料液预热器进出口应有温度检测仪表，并对原料液预热器的运行情况进行监控。 

5.2.6 冷却器进出口应有温度检测仪表，并对冷却器的运行情况进行监控。冷却器输出的含氢气体

温度宜低于 60℃。 

5.2.7 原料泵的安装高度应考虑泵的汽蚀余量。当输送柴油、脱盐水及回收液时，应考虑液体中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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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CO2 等气体对泵汽蚀余量的影响，以及含 CO2 等酸性气体对泵腐蚀性的影响。 

5.2.8 气液分离器的规格尺寸、内部组件的设计应满足工艺设计要求，气液分离器宜设置液位控制

及安全保护措施。 

5.2.9 蒸发器、原料液预热器、重整反应器、冷却器低压侧设计压力小于高压侧设计压力的 2/3 时，

应在低压侧设置安全保护措施。 

5.2.10 柴油重整单元应设置废液收集系统，应将气液分离器中排除的液体回收至废液收集系统，

不得直接向外排放。 

5.3 氢气纯化单元 

采用变压吸附法，从柴油重整得到的含氢气体中提纯氢气的单元。变压吸附单元设计、制造应符

合 GB/T 19773 的有关规定。 

 

6 防爆及消防安全 

6.1 柴油重整制氢系统应布置在远离明火或散发火花的地点，周围 10m 内部的有明火，不得布置

在人员密集地段和交通要道临近出，宜设置不可燃的实体围墙。 

6.2 柴油重整制氢系统所在区域应通风良好。如在建筑物内则进风口应设置在建筑物下方，排风

口设置在最上方。 

6.3 柴油重整制氢系统所在区域应设置可燃气体监测报警仪，保证空气中氢气最高含量不超过 1%，

可燃气体监测报警仪应设置在系统周围高出系统 0.5m~2m，如在建筑物内则还应在建筑物顶端设置监

测点。 

6.4 按 GB 2894 的规定在柴油重整制氢系统周围设置安全标识。 

6.5 柴油重整制氢系统操作人员在进行作业时应穿符合 GB 12014 规定的阻燃、防静电工作服和符

合 GB 4385 规定的防静电鞋。工作服宜上、下身分开，容易脱卸。严禁在作业区域穿脱衣物。严禁携

带火种、非防爆电子设备进入作业区域。 

6.6 严禁在柴油重整制氢系统工作区域内吸烟、使用明火。 

6.7 氢气发生大量泄漏或聚集时，应采取以下措施： 

6.7.1 应及时切断气源，并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上风处。 

6.7.2 对泄漏污染区进行通风，对已泄漏的氢气进行稀释，若不能及时切断时，应采用蒸汽进行稀

释，防止氢气积聚形成爆炸性气体混合物。 

6.7.3 若泄漏发生在室内，宜使用吸风系统或将泄漏的气瓶等移至室外，以避免泄漏的氢气四处扩

散。 

6.8 氢气发生泄漏并着火时应采取以下措施： 

6.8.1 应及时切断气源；若不能立即切断气源，不得熄灭正在燃烧的气体，并用水强制冷却着火设

备，此外，氢气系统应保持正压状态，防止制氢系统发生回火。 

6.8.2 采取措施，防止火灾扩大，如采用大量消防水雾喷射其他引燃物质和相邻设备等方法；如有

可能，可将燃烧设备从火场移至空旷处。 

6.8.3 氢火焰肉眼不易察觉，消防人员应佩戴自给式呼吸器，穿防静电服进入现场，注意防止外露

皮肤烧伤。 

6.9 消防安全措施：柴油重整制氢系统所在区域应按 GB 50016 规定，在保护范国内设置消火栓，

配备水带和水枪，并应根据需要配备干粉、二氧化碳等轻便灭火器材或氮气、蒸汽灭火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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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 高浓度氢气会使人窒息，应及时将窒息人员移至良好通风处，进行人工呼吸，并迅速就医。 

 

7 试验与检测 

7.1 试验方法 

7.1.1 产品氢气的检测要求 

7.1.1.1 采样、判定和复检 

a) 氢气产品的采样、判定和复验按 GB/T 3634.1-2006 的规定执行。 

b) 采样中的安全事项应符合 GB/T 3723 规定。 

c) 气体样品的采样原则及一般规定应符合 GB/T 6681 规定。 

d) 压缩气体应使用针形阀减压后经采样管送入检测设备。 

e) 液氢采样应符合 GB/T 6680 的规定。将样品汽化后，经钝化的金属连接管直接送入检测设备。 

f) 管道输送气体在采样点采取采样，经采样器或采样管将试样送入检测设备。 

g) 常压或负压样品采样使用抽吸器，将样品直接抽入检测设备。 

h) 严格保证采样气路的气密性，宜使用金属管道，严防环境气体对样品的污染。 

 

7.1.1.2 杂质组分的测定方法 

a) 水含量的测定按 GB/T 5832.2-2016 第 6 章规定的方法进行。允许采用其他等效方法，当测定结

果有异议时，GB/T 5832.2-2016 规定的方法为仲裁法。 

b) 碳氢化合物(总烃，以 CH4 计)含量的测定按 GB/T 8984-2008 第 7 章规定的方法进行。允许采

用其他等效方法，当测定结果有异议时，以 GB/T 8984-2008 规定的方法为仲裁法。 

c) 氧含量的测定按 GB/T 6285-2016 第 6 章规定的方法进行。允许采用其他等效方法，当测定结

果有异议时，以 GB/T 6285-2016 规定的方法为仲裁法。 

d) 氦含量的测定按 GB/T 27894.3-2011 第 6 章规定的方法进行。允许采用其他等效方法，当测定

结果有异议时，以 GB/T 27894.3-2011 规定的方法为仲裁法。 

e) 总氮和氩含量的测定按 GB/T 3634.2-2011 第 5 章规定的方法进行。允许采用其他等效方法，当

测定结果有异议时，以 GB/T 3634.2-2011 规定的方法为仲裁法。 

f) 二氧化碳含量的测定按 GB/T 8984-2008 第 7 章规定的方法进行。允许采用其他等效方法，当

测定结果有异议时，以 GB/T 8984-2008 规定的方法为仲裁法。 

g) 一氧化碳含量的测定按 GB/T 8984-2008 第 7 章规定的方法进行。允许采用其他等效方法，当

测定结果有异议时，以 GB/T 8984-2008 规定的方法为仲裁法。 

h) 甲醛含量的测定按 GB/T 16129-1995 第 6 章规定的方法进行。允许采用其他等效方法，当测定

结果有异议时，以 GB/T 16129-1995 规定的方法为仲裁法。 

i) 氨含量的测定按 GB/T 14669-1993 第 6 章规定的方法进行。允许采用其他等效方法，当测定结

果有异议时，以 GB/T 14669-1993 规定的方法为仲裁法。 

k) 颗粒物含量的测定按 GB/T 15432-1995 第 5 章规定的方法进行。允许采用其他等效方法，当测

定结果有异议时，以 GB/T 15432-1995 规定的方法为仲裁法。 

l) 总硫含量的测定按 ASTM D7652 给出的方法进行。允许采用其他等效方法，当测定结果有异议

时，以 ASTM D7652 规定的方法为仲裁法。 

m) 甲酸含量的测定按 ASTM D7653 给出的方法进行。允许采用其他等效方法，当测定结果有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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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时，以 ASTM D7653 规定的方法为仲裁法。 

7.1.2 单元设备试验要求 

7.1.2.1 试验前应核查所有制造单位提供的出厂资料，主要包括：设计图纸文件、设备质量证明文

件和需监督检验的压力容器的特种设备制造监督检验证书；文件资料齐全，并逐一进行核对无误后，

才能进行试验。 

7.1.2.2 机械设备、动力设备试车时应符合 GB 50231 和 GB 50275 的有关规定，并按相关设备的

有关标准、规范和制造单位的技术说明书中的要求进行试验和验收。 

7.1.2.3 单元设备应根据设计文件及相关的标准规范进行测试。 

7.1.3 柴油重整制氢系统试验要求 

7.1.3.1 试验前应检查外观和各种相关尺寸，检查各类液体气体管道和仪电线路的连接的准确性。 

7.1.3.2 针对高海拔地区，系统应满足 GJB 150.2A 的测试要求。针对高温地区，系统应满足 GJB 

150.3A 的测试要求。针对高低温地区，系统应满足 GJB 150.4A 的测试要求。针对高湿度地区，设备

应满足 GJB 150.9A 的测试要求。针对高盐雾地区，系统应满足 GJB 150.11A 的测试要求。 

7.1.3.3 吸附器进出口与程控阀之间的所有管道属于压力频繁交变的疲劳管道，应进行 100%的无

损检测，其他管道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 GB 50184 的有关规定。 

7.1.3.4 强度试验、泄漏试验，应符合 GB 50316、GB 50231、GB 50235 和 GB 50275 的有关规定。 

7.1.3.5 变压吸附采用真空解吸时，真空度测试应符合 GB/T 19773 的有关规定 

 

7.2 性能参数检测 

7.2.1 性能参数考核连续运行时间不低于 72h，应符合 HG 20231 的有关规定。检测前应做如下准

备： 

a) 对柴油重整制氢系统进行吹扫置换，吹扫置换后系统内氮气中含氧量应小于 0.5%，且无其他

氧化性介质。 

b) 柴油重整催化剂需按照催化剂生产厂家技术说明进行催化剂还原；催化剂还原管道及设备内氮

气中氧含量应满足催化剂的还原要求。 

c) 柴油重整制氢系统的原料、公用工程及自动系统等均应符合设计要求，应达到开车具备的条件。 

d) 柴油重整制氢系统区域环境符合设计要求，各种生产辅助设备均应达到开车具备的条件。 

e) 柴油重整制氢系统试车运行，逐渐增加负荷，原料进料量、转化温度、含氢气体的组成、产品

氢气纯度、工作压力、工作温度、氢气产量直到满足规定工况，并对此过程进行检测、记录。 

f) 性能参数检测的内容有：产品氢气产量、氢气纯度、原料耗量、公用工程耗量。进行上述检测

的同时，应认真测试并记录柴油重整制氢系统工作压力、工作温度和环境温度。 

7.2.2 氢气产量检测方法采用气体流量法或容积法，检测用气体流量计应在有效检定周期内使用，

采用容积法测量氢气产量应根据 GB/T 19773 的有关规定进行。 

7.2.3 氢气纯度的检测和氢气中杂质含量应根据 GB/T 37244 的有关规定进行分析检测。 

 

7.3 特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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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 环境适应性 

可在如下一个或多个特殊环境下运行： 

a) 可在海拔高度 3000~5500 米的区域正常工作。 

b) 可在高温+35℃~+55℃的温度范围下正常工作。 

c) 可在高低温-40℃~-25℃的环境下正常工作。 

d) 可在相对湿度≥98%的高湿度环境及盐雾浓度≥25mg/m3 的环境下工作。 

7.3.2 可靠性要求 

设备的平均故障间隔时间在一般工况下应大于 2000 小时。 

在如下特殊环境下运行时： 

a) 设备的平均故障时间在海拔高度 3000~5500 米的区域应大于 1600 小时。 

b) 设备的平均故障时间在高温+35℃~+55℃的温度范围下应大于 1600 小时。 

c) 设备的平均故障时间在高低温-40℃~-25℃的环境下应大于 1600 小时。 

d) 设备的平均故障时间在相对湿度≥98%的高湿度环境及盐雾浓度≥25mg/m3 的环境下应大于

 1600 小时。 

7.3.3 维修性要求 

设备的平均修复时间不超过 120 分钟。 

7.3.4 安全性要求 

设备的外表面热辐射特性不大于 90℃。 

 

 


